
 

 

 
 
 
 
 
 
 

                                                          
 

SIMPLIFIED CHINESE 
 
简体中文 
 
一次性塑料制品禁令 
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昆士兰州不允许供应某些一次性塑料制品。 
 
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昆士兰州商家不得供应： 

• 一次性塑料吸管和搅拌棍 
• 一次性塑料刀叉 
• 一次性塑料碗盘 
• 发泡聚苯乙烯外卖餐盒和杯子 

许多一次性塑料制品设计只使用一次，然后扔掉，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塑料废物和污染问题。  
该禁令适用于所有商家，违规者将予以处罚。 
 
 

关于该禁令 
昆士兰州政府聘请全国零售协会（NRA）帮助商家更多地了解该禁令以及如何遵守。 
 
禁令适用于谁？ 
所有昆士兰州商家必须在 2021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禁令后停止供应禁用的一次性塑料制品，除非是豁免机构*。 
不再能够供应禁用制品的机构包括：餐馆、咖啡馆、酒吧、外卖食品店、派对供应商、超市、包装供应商、市场

摊位、非营利性机构（包括慈善机构和社区团体）、网上商店等等。 
禁用制品的供应商、分销商和批发商只有在合理相信某机构为豁免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向该机构供应。  
豁免机构 
只有以下机构为豁免机构，在禁令开始后可以继续供应禁用制品：为残疾人或有医疗保健需求的人提供护理的

诊所或设施；医院；牙科诊所；医疗诊所；药店；老年护理设施；医疗用品供应商；以及向这些机构供货的制

造商/分销商。 
这项豁免旨在确保昆士兰州残疾人或有医疗保健需求的人能够继续使用禁止用品。 
向昆士兰州以外的顾客供应的分销中心不包括在该禁令中，尽管企业应该查看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类似禁令。 



 

 

 
 
哪些制品是被禁止的？ 
该禁令适用于一次性塑料吸管、搅拌棒、调酒棒、叉子、勺子、刀子、 叉勺一体、刀叉勺一体、筷子和食物签。 
该禁令不适用于盛菜餐具或准备上架出售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中所包含的制品（如果汁盒上的吸管）。 
该禁令适用于未封闭的一次性塑料碗盘，包括由发泡聚苯乙烯制成的。 
该禁令不适用于准备上架出售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中所包含的碗碟（如冷冻餐用的碗）、盛菜餐具或其他外卖盒

（如寿司盒、三角形三明治盒或带盖子的碗和盒）。 
该禁令适用于发泡聚苯乙烯（EPS）制成的一次性外卖食品餐盒和杯子。 
该禁令不适用于发泡聚苯乙烯托盘（如用于生肉、水果或蔬菜的托盘）、发泡聚苯乙烯企业对企业运输货箱或准

备上架出售的预包装商品中的发泡聚苯乙烯。 
 
 
 
商家应该如何做好准备？ 
 
1. 提前计划 
现在就停止订购禁用制品，并考虑如何用完现有库存。此外，请咨询供应商看是否可以退货。 
 
 
2. 考虑你的选择 
首先，商家应考虑减少消费，以及是否需要继续供应这些制品。例如，如果大多数顾客将食物带回家，他们不太

可能需要一次性刀叉。减少提供的制品数量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生意成本。 
 
其次，看看是否可以使用金属、玻璃或陶瓷制成的可重复使用制品。如果大多数顾客都在店内用餐，可以考虑更

换为可放洗碗机的可重复使用制品。你可能想要出售可重复使用制品，还应鼓励顾客自带可重复使用制品。 
 
然后，如果你决定仍然需要一次性替代品，请咨询供应商，并考虑开始使用可重复使用制品或可堆肥制品（如纸

张、木材或竹子），做出可持续的长期选择。确保替代品合规且食品安全。 
  
注：含有可堆肥塑料（如 PLA 或 PHA）的一次性替代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标准。这些塑料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分

解，如果乱扔，仍然会造成危害。 
 
考虑这些制品的商家应查看这些制品是否符合 AS 5810-2010 标准（ 适合家庭堆肥） 或 AS 4736-2006 标准（适合
商业堆肥）。商家需要提供有关这些认证的清晰易读的信息。 
 
更多信息：www.qldplasticsban.com.au 
 
 
3. 教育员工和顾客 
帮助员工和顾客为禁令做好准备，并告知他们你已决定做出哪些改变。 
 
商家可能需要打印并展示标识牌，标识牌在 www.qldplasticsban.com.au 网站上以多种语言提供。 
 
 
 
 
 

http://www.qldplasticsban.com.au/


 

 

该禁令如何执行？ 
昆士兰州政府通过全国零售协会和回旋镖联盟，采用教育第一的方法，与商家合作，确保他们了解禁令及其义

务。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任何人均可通过网站或热线举报涉嫌违规行为（详情请参阅下文）。还将进行随机抽查

。 
从 2021 年 9 月 1 日以后，如有以下情况，商家最高可被处以 50 个处罚单位的罚款： 
• 供应被禁止的一次性塑料制品; 
• 向他人提供有关禁用塑料制品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 向他人提供有关某塑料制品是否可堆肥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 不提供关于某塑料制品是否可堆肥的清晰易读的书面信息（如标签、发票、订单信息等）； 
• 不遵守根据《2021 年减少废物和回收（塑料制品）修正法》发出的通知。  
 
 
需要帮助吗？ 
全国零售协会正在提供一系列资源和活动来协助商家，包括探访店铺，为商家提供标识牌和信息单，以及免费商

家咨询热线。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qldplasticsban.com.au 
免费商家咨询热线：1800 844 946 
 
 
 
要问供应商的重要问题 
（要获得书面回答） 
请注意，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供应禁用制品或提供关于某制品是否为禁用制品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是违法行

为。  
• 这些制品符合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昆士兰州立法吗？ 
• 这些制品是食品级质量吗？经过此种认证吗？ 
• 含有任何描述的塑料吗？该制品是否作为可堆肥制品出售？ 
 
可堆肥塑料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分解，如果乱扔，仍可能对野生动物或环境造成危害。 
含有可堆肥塑料（如 PLA 或 PHA）的吸管、搅拌棒、刀叉、碗盘的一次性替代品必须符合以下澳大利亚标准之

一： 
AS 5810-2010 标准，适合家庭堆肥 
AS 4736-2006 标准，仅适合工业堆肥  
你的供应商必须提供有关这些认证的清晰易读的信息（例如标签、发票或订单记录等）。 

 
 

 


